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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建议修改法律解决刑事辩护律师“三难” 

       在7月8日北京举行的“刑事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问题”研讨会上，与会专家建议，尽快修改刑事
诉讼法，解决律师会见难、收集证据难和阅卷难问题。 
 
   专家认为，我国律师在刑事案件中调查取证难，限制了律师辩护作用的发挥，不利于保护犯罪
嫌疑人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。比如，律师在侦查阶段不得调查收集证据；限制律师必须经收集证据
的对象的同意，才能收集相关证据，并未规定“对象”支持与配合的义务；限定刑事辩护律师在审判
阶段只能在法院查阅案卷，而人民检察院只向法院提交起诉书、证据目录、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的
复印件或者照片，因此律师在法院看不到经办案件的全部案卷，严重限制了其履行辩护职责。这些
问题被简称“会见难”、“收集证据难”和“阅卷难”等“三难”。 

   目前，刑诉法修改已列入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，专家建议在这一法律修订过程中作以
下修改： 

   一是增设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建议权。建议刑事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应首先享有向公安
机关、人民检察院收集证据建议的权利，公安机关、人民检察院尚未收集并同意收集、调取的，应
当吸收申请的辩护律师参加；不同意的，应当以书面方式作出答复并将决定书送达申请律师，律师
凭此决定书可以自行调查、收集相关证据。 
   二是根本解决律师与在押委托人的“会见难”。建议废止现行法律中限制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
人、被告人的一些规定，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的人数、时间、次数由律师决定。 
   三是修改刑事诉讼法限制律师取证的规定，规定律师自审查起诉阶段始有权独立向有关单位、
个人调查案情，收集证据，相关单位或公民个人有义务予以支持和配合。 
   四是废除刑事诉讼法中对律师阅卷的限制性规定，规定“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
之日起，可以查阅、摘抄、复制本案的诉讼案卷，包括侦讯制作的录音录像资料。辩护律师自人民
法院受理案件之日起，既可以到提起公诉的人民检察院也可以在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查阅、摘抄、
复制经办案件的诉讼案卷。” 
   五是为了保障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正常行使，需要增设律师职务秘密原则和刑事、民事豁免
权。建议在刑事诉讼法、律师法中增设规定：“律师因履行职务而知悉的不利于委托人的情况，有责
任予以保密。但委托人授权披露的除外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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